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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基建”背景下共享充电桩运营模式
邵卜琳娜，施文杰，毕炯伟，吴 佳

（国网浙江平湖市供电有限公司，浙江 平湖 314200）

随着电动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，充电需求的极大

激发[1-3]，但私人充电桩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[4]。

而随着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的不断上升，私人充电桩

数量一定也会随之增长，其不断增长的数量与较低利

用率形成鲜明对比，若不能有效利用私人充电桩，将

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，“私桩共享”模式可以较好地

解决这一问题[5~7]。文献[8]建立了用户满意度模型，

并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了电动汽车的分布式控制。文献

[9]提出充电桩运营的基本思路，为电动汽车充电桩在

中国的长期发展提供思路和理论基础。文献[10]设计

了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的框架，并提出了电动汽车

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商业运营模式。

1 充电桩的运营模式

目前国际主流的充电桩的运营模式有 3种，它

们分别是：政府主导模式、电网企业主导模式和汽

车厂商主导模式。

1.1 政府主导模式

在该模式下，充电桩的投资主体为政府。由于

充电桩单价较高，使投资需求增大，政府财政将面

临极大压力，且该模式下市场缺乏竞争，效率低下。

故该模式仅适用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初期。

1.2 汽车厂商主导模式

为促进电动汽车推广的需要，一些汽车厂商会

投资建设充电桩，为用户提供商业化的充电服务。

但是当充电桩大规模增加时，汽车厂商将无法提供

足够充电技术和满足实际充电需求。

1.3 电网企业主导模式

电网企业作为国有企业，需承担更多社会责任，

是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先驱。目前，国家

电网是全国第二大充电桩运营商，具备电力资源优

势、网络传输优势和技术标准优势，可以同时承担运

营商、电力能源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角色。

当前阶段，国网所具备的大量资源和强大技术

将进一步为充电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劲动力。

因此，国家电网公司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大

量充电桩运营市场。

2 共享模式的发展前景及利润模型

2.1 共享模式的发展前景

充电桩的共享模式是指基于陌生人且充电桩使用权

暂时转移，并且以获得一定收益为主要目标的一种经济

模式。在该模式下，私人充电桩车主将自有的充电桩接

入共享充电服务运营平台，将闲置的充电桩充分利用。

平湖市公共类充电桩收费约为 1.6元/kWh，非

公共类充电桩执行民用电价。普通燃油车百公里平

均油耗为 8.5 升，则百公里成本为46.75元。若电动

车百公里平均耗电 16 kWh，则百公里成本为 25.6

元，具有一定优势，可维持充电服务市场的竞争力。

2.2 年利润模型

年利润模型分为公用充电桩年利润模型和共享

模式年利润模型。

公用充电桩年利润模型为

L = M - Cj - Cy。 (1)

式中：L为利润；M为充电桩年收入；Cj为充电桩年

平均建设成本（主要指购买充电桩设备的费用）；Cy

为年平均运行成本。

充电桩的年总收入

M = QCPt。 (2)

式中：Q为充电桩数量；C为充电平均费用（包括电

费和服务费）；P为充电功率；t为充电时长。

充电桩年平均建设成本

Cj = r (1 + r )k
(1 + r )k - 1 φQ。 (3)

式中：r为成本回收率；k为计算期；φ为单个充电

桩费用；Q为充电桩数量。

充电桩年平均运行成本

Cy = Cr + Ce + Cw。 (4)

式中：Ce为电费成本；Cr为人员工资；Cw为充电桩

维护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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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可知公用充电桩年利润模型

L = QCPt - r (1 + r )k
(1 + r )k - 1 φQ - Cr - Ce - Cw。 (5)

私桩共享模式中，国家电网公司的年利润模型为

L = M - Cb - Cy。 (6)

式中：L为利润；M为充电桩年收入；Cb为改造成

本；Cy为年平均运行成本。

充电桩的年总收入

L = QPt (Cd + Cα )， (7)

C = Cg + Cr。 (8)

式中：Q为充电桩数量；Cd为当地居民用电电费；C

为充电平均费用（由车主制定）；P为充电功率；t

为充电时长；α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分成比例。

充电桩年平均改造成本

Cb = r (1 + r )k
(1 + r )k - 1 φbQ。 (9)

式中：r为成本回收率；k为计算期；φb为单个充电

桩改造费用；Q为充电桩数量。

充电桩年平均运行成本Cy

Cy = Ce + Cw。 (10)

式中：Ce为电费成本；Cw为充电桩维护费用。

综上，私桩共享模式下年平均利润为

L = QPt (Cd + Cα ) - Cb - Ce - Cw。 (11)

3 案例分析

本文以平湖供电公司作为案例，分析了“新基

建”背景下，国家电网共享充电桩的运营模式。

3.1 总体架构

2019年，平湖供电公司初步完成了绿色出行项目

的基础建设、充电网络管理平台和绿色出行App的开

发，基本实现对充电站/充电桩的一体化运营管理；绿

色出行App包含个人充电桩共享模块，可在充电桩用

户申请并添加私人充电桩信息，包括：充电桩信息、

充电价格和共享时间段后，提供给附近客户使用。

在支付方式上，绿色出行App具备扫码支付功能。

在App中新增二维码“全能扫”模块，通过打通微信、

支付宝、电e宝的支付链接口径，实现充电扫码界面自

动跳转，无需用户手动切换软件，非常便捷。

3.2 盈利分析

平湖市现有 669根充电桩，其中公用充电桩 55

根（其中交流桩 10根，直流桩 45根），专用充电桩

350根（其中交流桩135根，直流桩215根），私人桩

264根，均为交流充电桩。现假设改造所有私人充电

桩。平湖市私人交流充电桩常见额定功率为7 kW及

以下；直流桩多采用30 kW直流充电桩。

3.2.1 公用充电桩盈利分析

目前平湖地区公共充电桩收费约为 1.6 元/h

（电费 1元，服务费 0.6元）。本文首先分析目前 45

台30 kW直流充电桩运营10年的情况下的年利润。

年总收入：目前平湖市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为

70%，功率因数为 0.8，单桩年充电时长 t为 8760 h，

则M为1059.61万元。年充电电量W为662.26万kWh。

充电桩年平均建设成本：本项目中，直流充电

桩单价为0.5万元，充电桩个数Q为45，预期成本回

收率 r拟定为 10%，由于充电桩的使用年限为10年，

因此，计算期 k 设定为 10 年。年平均建设成本为

3.66万元。

电费成本：国网平湖供电公司2019年购网电单

价为0.45元/ kWh，则年电费成本为298.01万元。

人员工资：平湖市公共充电站为无人值守充电

站，故人员工资为0。

充电桩维护费用：单外 30 kW直流充电桩维护

成本约为安装成本的 10%，为0.05 万元，45台共计

2.25万元。

年利润为：755.69万元。

故目前平湖市45台30 kW直流充电桩运营10年

的情况下，每年创造的年利润为 755.69万元，为市

场提供的充电电量为662.26万 kWh。

供电企业收益分析供电企业收益情况 L由电费

总收益L1和充电盈利L2两部分组成。

电费收益：充换电设施实施尖峰谷电价，尖峰

时段（2 h）电价为1.0824元/kWh；高峰时段（10 h）

分时电价为 0.9004元/kWh；低谷时段（12 h）电价

为0.4164元/kWh。本文假设充电时间平均分配，则

电度电费为：0.674元/kWh。

国网平湖供电公司 2019 年购网电单价为 0.45

元/kWh，则电费收益为 0.224元/kWh。电费总收益

为148.35万元，充电盈利为576.21万元。

3.2.2 共享模式盈利分析

充电桩涉及的电价类别为：居民生活用电价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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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业用电价格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。居

民使用充电桩的价格（以不满 1 kV的“一户一表”

居民用电为例）：

高峰时段（14 h）电价为0.568元/kWh；低谷时

段（10 h）电价为0.288元/kWh。本文假设居民使用

自家充电桩时间为平均分配，则居民充电桩的使用

价格E1为0.45元/kWh，E2为0.674元/kWh

平湖市私人充电桩数量Q为264。根据目前公共

充电桩平均利用率70%，假设每天私人充电桩平均共

享充电时长为15 h，则单桩年充电时长 t为5475 h，假

设私人交流充电桩的充电功率平均值为5.85 kW[5]，桩

主设置的平均电价为1.2元/kWh。如果按照居民用电

约 0.45 元/kWh的电网价格，在平湖市所有私人充电

桩接入平台共享设备信息之后，其年利润计算如下。

首先，单位时间充电平均费用C为7.02元。

目前平湖供电公司拟定私人充电桩所有者和平

台的分成比例各为 50%，故充电桩年总收入M为

621.49万元。年充电电量W为591.89万kWh。

年平均改造成本：充电桩的改造成本约为一台

1000元，假设改造后充电桩可用10年，预期成本回

收率为 10%，则 264根充电桩的年平均改造成本为

0.43万元。

年平均运行成本：国网平湖供电公司2019年购

网电单价为0.45元/ kWh，本文使用该数据计算，则

年电费成本为266.36万元。

充电桩的维护费用约为单价的 10%，一根交流

充电桩价格约 4000～5000 元假设平均每根价格为

4500 元，则维护费用为 450 元，则年运行成本为

11.88万元。故年平均利润为342.95万元。

故若平湖市现有 264 根私人充电桩全部共享，

则每年可为电动汽车充电591.89万 kWh，为国家电

网公司创造342.95万元的利润。

3.3 运维抢修

平湖供电公司非常重视充电桩的运维工作，设

置运营监控大屏，对充电设施运行状态、充电站点

使用率、监控视频在线率、工单派单及时率、抢修

订单完成率、巡视订单完成率、地锁运行状态、电

池状态等进行日实时更新统计以及月度统计。

在App中增加故障报修模块，可通过充电客户

实现充电桩故障第三方填报。客户在App侧提交报

修信息后形成工单上传至运营监控平台，运营监控

人员接收并通过初步核实后，通过平台将工单转派

现场运维人员处理并及时反馈。

4 结束语

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主流的 3种充电桩运营模

式，并认为在当前阶段，国家电网公司仍是充电桩

市场的主要投资者。而后分析了充电桩共享模式的

意义和前景，并提出利润模型。最后以案例对平湖

市充电桩进行盈利分析，若私人充电桩均以共享模

式投入市场下的情况下，可创造的年利润为 342.95

万元，表明共享模式是可以盈利的。

对于私人充电桩主来说，闲置充电桩分享能赚钱；

对于国家电网公司来说，在能够减少充电桩建设投资

的同时，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获得更多利润；

对于社会来说，有效整合了闲置充电桩资源，可以满

足更多电动车用户的充电需求，促进电动车产业的进

一步发展。因此，共享模式的出现对私人充电桩主、

国家电网公司和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益处，实现了多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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